
計畫績效評估                                                                      

政府科技計畫績效評估報告 

第二期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 

                 

計畫名稱：自主式分散型區域電力控管技術發展與應用                                                

執行期間：自  103    年  01   月 至  106  年   12 月   

執行單位：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                                          

執行經費： 21,924 千元                                          

 

   智慧電網                       主軸中心/連結小組 

                              主題分項 

 

性質： 

▇研究型 

□非研究型(人才培育、國際合作、法規訂定、產業輔導及推動)  

 

評估委員：王人謙、蒲冠志、籃宏偉、吳有基、楊金石、 

張忠良、陳銘樹、蕭石虎、林法正  

 

主管機關：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中華民國 104   年   03    月  02  日 



                                                          

 

 2 

政府科技計畫績效評估報告 

第二期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 

第一部份：科技計畫成果績效評估報告 

請依下列重點與比重評量： 

1. 執行之內容與原計畫目標符合程度 (20%) 

2. 已獲得之主要成就與成果(outputs) 滿意度 (30%) 

3. 評估主要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度(outcomes/impacts)(30%) 

4. 與相關計畫之配合程度 (5%) 

5. 計畫經費及人力運用的適善性(10%) 

6. 後續工作構想及重點之妥適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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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執行之內容與原計畫目標符合程度 (20%) 

請問本計畫之執行是否符合原計畫之目標？程度為何？若有差異，其重點為何？ 

評等：     8.25  ________________ 

註： (10:極優 9:優 8:良 7:可 6:尚可 5:普通 4:略差 3:差 2:極差 1:劣) 

1.本計畫總目標為完成智慧研究園區之微電網與台電饋線併接，平穩控制微電網與市電

間之電力潮流，以及連續穩定運轉 1 年以上，發展本土自主技術之三相雙向之智慧能

源電力轉換系統，完成發電、儲能及負載控制之電能管理模式，並應用於智慧研究園

區之電壓、頻率、實虛功率及電力潮流等控制。計畫主要內容與原計畫目標大致相符。 

2.(1)本計畫目標為分散型電力系統及智慧控制技術發展，分散型能源電子技術發展與分

散型能源多代理人整合平台技術建立等三項。 

(2)主要重點為電壓、頻率、實虛功率及電力潮流等控制，以順利提昇微電網容納再生

能源併接容量達 20%以上的控制能力。 

(3)執行內容符合原計畫目標。 

4.本計畫所規劃之研究內容豐富，分成四年(103~106 年)執行，分為三個分項計畫：分

散型電力系統及智慧控制技術發展、分散型能源電子技術發展、分散型能源多代理人

整合平台技術建立。103 年度為本計畫之第一年，執行成果包括：發展系統即時模擬

分析與分散型配電系統工程整合技術、儲能智慧運行管理與控制技術、靜態開關與多

模組換流器整合技術、能源電力轉換器之熱管理與性能提昇技術研究、分散式能源電

力通訊網路整合技術、以及分散式能源電力資訊整合技術等。自成果效益報告書觀之，

包括質/量化成果之學術成就、尤其是技術創新與研發等，應屬符合原計畫之目標，未

來亦能有助於我國再生能源政策目標之達成。 

5.本計畫分三子計畫執行，分別預計達成 6 大項質化成果，及產出若干量化指標，然受

限於審查資料僅有期末成果效益報告，並無成果報告，故成果數據部分並無太多資料

可以參酌以評估技術之可行性與成效，例如：系統即時模擬分析、系統模型建立與參

數驗證，無數據佐證。若就成果效益報告所述認定，則大部分符合預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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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已獲得之主要成就(重大突破)與成果滿意度(30%) 

    計畫執行後其達成之重要成果為何？與原列之 KPI 與成果績效預期成效是否一 

    致？若有差異，有無說明？其說明是否合理並予採計？ 

評等：   8.25     

1.本計畫相關硬體建構，成果十分豐碩。但 SCI 學術論文，大部分均與學校教授合作，

缺乏主要研究人員獨立完成之工作。執行目標為減少貴單位尖峰 5~10%電力使用，不

知是否完成? 

2.(1)本報告分別以三項目標提出研究成果。另外針對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經濟效益、

其他效益與社會影響等方面詳細說明重要之成果及重大之突破。 

(2)本報告無原列之預期目標與 KPI，不方便比較。 

(3)與預期成效符合。 

4.本計畫完成國內首座可接受台電調度之微電網，建構虛擬電廠場域雛形，初步建置三

相靜態開關，進行微電網系統在市電異常時之情境測試，並且針對分散式能源電力通

訊網路與資訊等國際標準發展現況進行分析與架構研究。截至 103 年 12 月底為止，已

獲得中華民國專利 4 件、申請中專利 3 件，將「微電網電力控制技術-智慧型電力系統

監控運轉技術」授權予裕隆電能公司，技轉金額為新台幣 110 萬元。此外，亦完成期

刊與會議論文共計 13 篇，成果豐碩。 

5.計畫預計達成之量化 KPI 並未於成果效益報告中列出，因此，無法評斷成果績效是否

達成，但列出計畫執行論文成果：國內外期刊論文 14 篇(含欲發表)、技術報告 12 件。

人才培育碩士 4 人、博士 2 人，增加就業人數 8 人。專利產出共 7 件(含申請件數)。技

術移轉 1 件(金額 1,100,000 元)，產業研發投資 2 件(金額 2,876,000 元)，產學研究合作

2 件(金額 1,750,000 元)，其中研發投資與產學合作這一部分之績效金額可以再努力增

加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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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評估主要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度 (30%) 

請依計畫成果效益報告(第二部分)中該計畫所具之各項成就有權重做評述量，如報告中未列權重

者，請委員考量是否應建議權重，並加以評述 

重要成就與重大突破項目 

權重(%) 評等 

(1~10) 

(取到小數點第二位) 

原計畫 

設定 

委員建議 

設定 

一、學術成就(科技基礎研究) 25% 24% 8.00 

二、技術創新(科技整合創新) 25% 26% 8.17 

三、經濟效益(產業經濟發展) 20% 21% 8.33 

四、社會影響(民生社會發展、環境安全永續)  20% 19% 8.00 

五、非研究類成就(人才培育、法規制度、國

際合作、推動輔導) 

0% 
2% 8.50 

六、其它效益(科技政策管理及其它) 10% 8% 8.40 

總計 100% 100% 8.15 

綜合評等：_____       8.25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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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術成就之評述 (科技基礎研究) 

評等：      8.00______________________ 

1.量化成果評述： 

(1)完成國外 SCI 期刊 1 篇(已接受)和國內外會議論文 9 篇，另外欲發表國外期刊論文

數 3 篇。培養跨組織研究合作團隊 2 個，同時培育碩士研究生 4 名，博士研究生 2 名，

達到本計畫預期目標。 

(2)完成國外 SCI 期刊 4 篇(已被接受 1 篇及已投稿 3 篇)、國外知名期刊 1 篇、國際研

討會論文 1 篇及國內研討會論文 8 篇，共計 14 篇。 

(3)國內外期刊論文產出 14 篇(含欲發表)、技術報告 12 件。但有些論文之作者群全不在

參與計畫主要人力名單中，在成果採計上較難認定是歸計畫產出。此外，人才培育計

有碩士 4 人、博士 2 人，多集中在二校(中央及高應大)，以一年 2000 萬經費之計畫而

言，似乎不足與不均。 

(4)完成 11 篇期刊和會議, 國際期刊 2 篇, 國外會議 1 篇, 國內會議 8 篇;專利申請 7 件,    

已獲証 3 件. 

 

2.質化成果評述： 

(1)論文發表在國內外重要研討會，分享研發成果及提高國際能見度。同時培養國內微

電網之開發與設計能量，培育國內微電網電力控管技術等相關專業人才。 

(2)完成期刊與會議論文共計 14 篇，論文發表在國內外重要期刊與研討會，分享研發成

果及提高國際能見度。培養具微電網技術開發與設計能力之跨機構合作團隊 2 個，培

育國內微電網技術領域碩士研究生 4 人及博士研究生 2 人共計 6 人。主/協辦及參加學

術相關活動 5 次，相關電力電網、電力通訊、電力資訊與分析等重要研究成果報告共

計 12 本。 

(3)此計畫案有將經費委外進行研究，研究成果績效等資訊，未於效益報告中呈現，致

使無法評估部分計畫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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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技術創新成就之評述 (科技整合創新) 

評等：      8.17  

1.量化成果評述： 

(1)完成發明專利申請件 3 件、發明專利獲准件 4 件、技術報告 3 篇、舉辦國內技術活

動 2 場次，國際技術研討會 1 場次，技術移轉「微電網電力控制技術-智慧型電力系統

監控運轉技術」1 項授權予裕隆電能公司，技術移轉金額 1,100 仟元。 

(2)專利產出共 7 件(含申請件數)，其中獲發明專利 4 件，績效不錯。另技術移轉 1 件，

金額 1,100,000 元，可以再強化此一技轉部分之成效。而產業研發投資 2 件(金額

2,876,000 元)，產學研究合作 2 件(金額 1,750,000 元)，可以再努力提高此一金額績效。   

 

2.質化成果評述： 

(1)本計畫獲得中華民國專利 4 件，建立專利布局，裨益國內廠商拓展國際市場。技術

報告亦應可為國內微電網系統建立重要系統分析技術和手冊。參與國內外研討會並發

表論文，應有助多方交流及建立合作管道。技術移轉方面，將可使該被授權公司具備

智慧型電力系統監控運轉技術之研發能量，增進未來實現具微電網智慧型電力系統監

控運轉能力之設備，取得微電網領域之先期發展契機。 

(2) 建議申請美國專利，在專利佈局上宜再加強及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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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經濟效益之評述 (產業經濟發展) 

評等：      8.33______________ 

1.量化成果評述： 

(1)促成廠商或產業團體投資 2 件，2876 仟元。促成與學界及產業團體合作研究計畫共

2 件，金額總計 1,750 仟元，符合預期規劃。 

(2)執行單位增用 3 名、專利申請 7 件、已獲照 3 件、1 件技轉金額 110 萬元、並促成

廠商投資 2 件 287.6 萬元投資, 增用 3 名, 產學兩件。 

 

2.質化成果評述： 

(1)促成廠商(研華公司及榮城公司)參與投資共計 2 件，金額總計 1,750 仟元。將可擴

大本計畫研發成果之產業應用，同時支持學術前瞻研究，並促成與產業團體之合作研

究共計 2 件，有助形成上中下游技術產業之結合，開拓經濟效益。 

(2)應再積極促成廠商參與投資，擴大計畫研發成果之產業廣度。另支持學術前瞻研究，

不宜侷限於少數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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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社會影響之評述 (民生社會發展、環境安全永續) 

評等：    8.00    

1. 量化成果評述： 

(1)增加就業人數 8 人。建立微電網示範系統示範園區，參觀訪客人數為 596 人，進用

替代役及專業技術人員 5 人，協助產業界僱用研發人員 3 人，符合預期規劃。 

(2)推廣科普知識 4 次，增加就業人數 8 人。 

(3)建立微電網示範系統示範園區，至 103 年 12 月底為止，參觀訪客人數為 1337 人，

可讓參訪者充分了解潔淨能源、再生能源的研發現況、使用情形與控管方式，有助於

綠能環境的推動。 

(4)執行單位增用 3 名、1 件技轉金額 110 萬元，並促成廠商投資 2 件 287.6 萬元投資，

產學兩件。 

 

2.質化成果評述： 

(1)本計畫透過參加展覽及會議活動、新聞廣告電視、及製作微電網型錄手冊等方式，

推廣微電網技術之研發現況、成果及對再生能源併入電網之貢獻；科普知識之推廣/宣

導，亦有助本計畫研發成果之推廣並增進社會大眾對技術創新之認知。進用相關技術

人力，創造就業機會，有助於降低國內失業率。 

 



                                                          

 

 10 

五、 非研究類成就 (人才培育、法規制度、國際合作、推動輔導) 

評等：   8.50     

1. 量化成果評述： 

(1)人才培育碩士 4 人、博士 2 人，雇用替代役及專業技術人員共 5 人，產業界雇用研 

發人員 3 人，有助於降低國內失業率。 

 

2.質化成果評述： 

(1)建置｢需量反應及負載調控｣資料庫，有助於計畫未來設計相關卸載程序，並配合上 

端競價機制結果進行負載狀態調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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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其它效益之評述 (科技政策管理及其它) 

   計畫執行後除既定之成果效益外，有無非直接之其它成果？若有請重點摘錄。 

評等：    8.40   __________ 

1. 量化成果評述： 

(1)新建負載用電資料庫，建置資料筆數(106 筆/日)。 

(2)新建資料庫 1 個，科普知識推廣/宣導次數 2 次，資料筆數共計 106 筆。 

 

2.質化成果評述： 

(1)048 館負載用電資料庫之建置，同時紀錄每日各設備之功耗於資料庫中，以利未來

配合本所設計相關卸載程序、配合上端競價機制結果進行負載狀態調控或作為統計 

048 館用電量之參考依據。 

(2)本計畫將提供微電網之能源管理系統、儲能系統與市電轉孤島功能之相關建議，作

為推動微電網計畫後續規畫之參考。另外推廣本計畫之研發成果及增進社會大眾對技

術創新之認知。 

(3)參與「台灣智慧電網產業協會」之活動，協助國內產業在法規、研究、國際交流等

各方面，推動智慧電網產業並切入國際及兩岸標準研擬的契機，這一做法值得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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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與相關計畫之配合程度 (5%) 

評等：    8.75    

1.本計畫赴台電公司桃園區處參加「微電網系統與先進配自動化整合控制」會議，協調

龍潭微電網系統與台電桃園調度中心之溝通協調介面；赴台電配電處參加陳朝順教授主

持之澎湖智慧電網建置計畫 成果，以及討論七美島再生能源建置規劃；馬殷邦所長與

本計畫張永瑞副組長出席經濟部沈次長主持之｢智慧電網總體規劃方案｣工作進度討論

會。另外，亦有丹麥奧爾堡大學 Joseph 教授參訪該所微電網相關設施，並與本計畫討

論國際合作相關事宜；計畫研究人員間赴丹麥阿爾堡大學微電網控制實驗室進行智慧電

網關鍵技術研習。對於帶動國內微電網相關實務技術、產業發展與國際經驗交換，落實

我國能源政策和目標，應確有助益。 

2.出席經濟部｢智慧電網總體規劃方案｣工作進度討論會，與能源局、台電、及工業局討

論智慧電網環境構面、發輸配用構面、產業構面第 1-2 季執行情形，以及擴大高壓 AMI

之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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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計畫經費及人力運用的適善性 (10%) 

(評估計畫資源使用之合理性) 

本計畫執行之經費、人力與工作匹配，與原計畫之規劃是否一致，若有差異， 

     其重點為何？其說明是否能予接受？ 

評等：   8.88     

1.本計畫執行之經費達 99.71%，人力與工作匹配與原計畫之規劃一致，人力配置與運

用符合計畫執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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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後續工作構想及重點之妥適度(5%) 

本計畫之執行時間是否合適？或太早？太晚？如何改進？ 

評等：   8.75     

1.續研發工作構想包含： 

(1)分散型電力系統及智慧控制技術發展 

(2)分散型能源電子技術發展 

(3)分散型能源多代理人整合平台技術發展  

規劃完整。 

2.本計畫乃整合三分項計畫技術，報告中亦分別就三部分明確提出後續工作構想。另本

計畫之執行時間合適，計畫實際達成度符合預期目標。 

3.本計畫之自主式區域電力控管技術發展計畫乃整合三分項計畫技術於一分支計畫，係

行政院 101 年 9 月核定之｢智慧電網總體規劃方案｣中 C10 工作項目，104 年後續研發

工作構想重點包括：1.分散型電力系統及智慧控制技術發展；2.分散型能源電子技術發

展；3.分散型能源多代理人整合平台技術發展。後續工作目標與說明尚稱具體，惟目前

僅依規劃得知大方向，建議應依據計畫書之規劃，具體描述欲達成之項目，以利於查

核。 

4.所提出之各項後續工作構想合理，期望能實際落實，尤其是智慧電網示範場域的建置

完成工作，務必要達成，才不辜負政府投入大量人力與經費。 

5.100kW 對於 5MW 在系統上不易有可看到之效果, 建議整合原己有之系統作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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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產業發展及跨部會協調指標 

本計畫有無產業發展及跨部會協調相關指標？並對有該指標且有差異或尚未考量該指標者提供

建議或加以評述。 

1.促成廠商參與投資 2 件。參與「台灣智慧電網產業協會」活動，協助國內產業在法規、

研究、國際交流等各方面，推動智慧電網產業。促成與學界及產業團體合作研究計畫

共 2 件。積極參加經濟部｢智慧電網總體規劃方案｣工作進度討論會，提供相關技術與

政策制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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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本計畫之智財產生可能性評估 

本計畫有無產出專利或著技術移轉之潛力？該項技術為何？是否有其他計畫產出之技術可與本

計畫技術搭配整合？ 

1.本計畫以微電網控制器、微電網能源管理系統、及微電網系統換流器等技術為專利布

局，並持續進行微電網專利分析評估，包含:1.歷年專利件數圖表 2.專利權人分析 3.發

明人分析 4.引證率分析 5.專利權利範圍分析等。新增撰寫｢應用於微電網市電異常偵測

技術｣、｢具備多代理人功能之電網監控設備 ｣、｢電動車最佳化充電排程系統｣等分散

型電力控管技術之專利項目共計 3 項，刻正申請中華民國專利中，未來專利智財或可

移轉之潛力技術，成果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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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綜合意見 

1.本計畫總目標為完成智慧研究園區之微電網與台電饋線併接，平穩控制微電網與市電

間之電力潮流，以及連續穩定運轉 1 年以上，發展本土自主技術之三相雙向之智慧能

源電力轉換系統，完成發電、儲能及負載控制之電能管理模式，並應用於智慧研究園

區之電壓、頻率、實虛功率及電力潮流等控制。計畫主要內容與原計畫目標大致相符。 

2.本計畫相關硬體建構，成果十分豐碩。但 SCI 學術論文，大部分均與學校教授合作，

缺乏主要研究人員獨立完成之工作。 

3.執行目標為減少貴單位尖峰 5~10%電力使用，不知是否完成? 

4.與經濟部及台電公司密切配合，並與丹麥阿爾堡大學微電網控制實驗室進行國際合

作。與相關計畫配合度高。 

5.本計畫執行目標明確，執行進度符合預期目標。 

6.本計劃所獲得主要成就包含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經濟效益與社會影響等均提出說

明，尤其技術創新之成果與多家業者合作或技轉，成果值得鼓勵。 

7.本計畫雖有尋求國際合作，但建議主要考量國內環境應用推廣與技術移轉，達到綠能

應用與扶植國內產業目標。 

8.本計畫目標為有效控制微電網再生能源發電滲透率達 20%以上，同時接受台電之需量

控制，成為國內首座具支援虛擬電廠調度功能之區域電力系統運行示範點，提昇國家

能源安全開發新興國家市場與佔入先進國家市場供應鏈。但建議除了技術能力方面進

展外，未來能對效益(應用面與產業面)與如何應用此計畫成果也能進行評估探討。 

9.本計畫建置於核研所之國內首座微電網示範平台，發展自主式分散型區域電力控管技

術，朝向區域配電之電力能源管理平台與保護控制應用產品開發，協助國內中小型能

源電子產業開發智慧型電力電子設備，以及整合資通訊產業來提升分散型能源科技與

傳統電力產業的發展，並且培植國內大型系統整合廠商，有助廠商投入分散式能源研

發與生產意願，應有創造新興產業之高度潛能。若能於後續計畫期程(104~106 年)達成

設定目標，將有助於我國智慧電網技術發展與應用之推動與實現。鑒於各計畫主持人

均為所主持項目之專長，相信本計畫之執行應無窒礙難行之處。然而，由於國內缺乏

針對微電網、儲能與電動車等增儲能智慧運行管理之法規或作業要點，建議本計畫未

來可以透過政府溝通平台，提供能源局制訂相關規範之建議，以順利推廣微電網系統

與帶動相關產業發展，亦將加速電力系統之改革。 

10.本計畫分三子計畫執行，分別預計達成 6 大項質化成果，及產出若干量化指標，然

受限於審查資料僅有期末成果效益報告，並無成果報告，故成果數據部分並無太多資

料可以參酌以評估技術之可行性與成效。若就成果效益報告所述認定，則大部分符合

預期成果。 

11.計畫預計達成之量化 KPI 並未於成果效益報告中列出，因此，無法評斷成果績效是

否達成，但列出計畫執行論文成果：國內外期刊論文 14 篇(含欲發表)、技術報告 12 件。

人才培育碩士 4 人、博士 2 人，增加就業人數 8 人。專利產出共 7 件(含申請件數)。技

術移轉 1 件(金額 1,100,000 元)，產業研發投資 2 件(金額 2,876,000 元)，產學研究合作

2 件(金額 1,750,000 元)，其中研發投資與產學合作這一部分之績效金額可以再努力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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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提高。 

12.應再積極促成廠商參與投資，擴大計畫研發成果之產業廣度。另支持學術前瞻研究，

不宜侷限於少數學校。 

13.參與「台灣智慧電網產業協會」之活動，協助國內產業在法規、研究、國際交流等

各方面，推動智慧電網產業並切入國際及兩岸標準研擬的契機，這一做法值得鼓勵。 

14.所提出之各項後續工作期望能實際落實，尤其是智慧電網示範場域的建置工作之完

成，務必要達成，才不辜負政府投入大量人力與經費。 

15.智財有且已開始實施.後續工作構想及重點在 100kW 對於 5MW 在系統上不易有可 

看到之效果, 建議整合原己有之系統作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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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績效評量(高者為優)： 

評估項目 
百分比

(%) 

評分 
(取到小數點

第二位) 

壹、執行之內容與原計畫目標符合程度 20 16.5 

貳、已獲得之主要成就(重大突破)與成果滿意度 30 24.75 

叁、評估主要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度 30 24.75 

肆、與相關計畫之配合程度 5 4.38 

伍、計畫經費及人力運用的適善性 10 8.88 

陸、後續工作構想及重點之妥適度 5      4.38 

總計 100 83.64 

 

總體績效評等 

平均評等：________8.25________ 

註： (10:極優 9:優 8:良 7:可 6:尚可 5:普通 4:略差 3:差 2:極差 1: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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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審查綜合意見： 

1.計畫內容之關鍵技術的辨識與確認，需朝向資源投入到效益最大的關鍵技術開發上。 

2.電動車充電排程應可考慮人因工程。 

3.自主式功能要考慮外部故障時，可自主調節，保持重要負載持續供電。 

4.請再釐清再生能源佔比目標目前是否達成(依據國際通用定義嗎?)? 

5.有關 PV 對虛功的補償應再加以說明已建立相關工因電價策略並減少線路遺失。 

6.目前以核研所 048 館作實際測試為了將來實際推廣仍應考量不同情境的配套，如澎湖

望安鄉三級離島無布電的情境建議一併考量。 

7.TPC 電力系統跳機供電緊急時，定量放電控制是否具備? 或採 DR?如何決定? 

8.有關 Agent 功能，TPC 以研提前一日競價機制，本系統是否做即時競價機制? 是否考

慮一致性? 

 


